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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事务所如何抗辩？
张连起

如果要问什么事情最让会计师事务所挠头，什么事情注

册会计师最为生疏 ， 答案肯定是 “民事侵权赔偿案”。一 旦

利害关系人以会计师事务所违法出具不恰当报告致其遭受损

失为由 ，向法院提起诉讼 ，会计师事务所必将受困于证明其

执业活动中是否存在过错、是否给利害关系人带来损失 ，是

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怎样应对 ，怎样举证， 关乎会计师事

务所的生死存亡 ， 不可不察也。

糟糕的是，近年来 ，会计师事务所面临法律诉讼的危机

指数直线上升。因为 ， 利害关系人的法律意识持续增强，上

市公司财务舞弊的频率日益加快 ，反洗钱、反贿赂等社会共

识给注册会计师注入了更新、更多的义务 ，包括新修订的《证

券法》在内，法律、法规给注册会计师增添了更为严厉的处罚。

看看会计师事务所被起诉的案例吧，远的如“银广夏案”
、

“郑

百文案”
，近的如“科龙案”

，哪一个案件不迫切需要注册会计

师唤醒自身沉睡的法律意识？尤其是在新审计准则实施的背景

下， 学会法庭抗辩势必成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必修课。

审计工作有过错吗？

在法律上 ，判定是否过错的标准在于注册会计师是否违

反了注意义务，即应当知道或应当做的，却不知道或没有做。

如果进一步拆细 ， 注意义务还包括了技能义务和勤勉义务。

以往的审判实践表明，民事侵权赔偿案中有关过错的认

定基于 “三项基本原则”
： 一是违反了注意义务 ， 即违反了

《注册会计师法》第 20条和第 21 条的规定；二是违反了技能

义务 ，即以低于行业一般成员应具备的专业水准开展执业活

动；三是违反了勤勉义务，即明知执业准则的要求却以懈怠

态度对之， 未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。

细节决定成败。上述 “三项基本原则” 由更多的执业细

节组成，
“天下大事 ，必作于细。“ 会计师事务所有效的抗辩

应该集中在细节上。比如 ， 制定的审计计划不存在疏漏；重

要性原则的选用符合执业准则的规定；审计证据的数量和质

量特征具有充分性和适当性；对于专业胜任能力不足的特定

审计对象 ，聘请专家参加审计；出具的审计报告充分披露了

相关风险 ， 不存在重大遗漏、 误导性陈述或虚假内容。

抗辩不是狡辩。尽管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有着高度

的专业性 ，但相关注册会计师不应因此一股脑地将舞弊责任

归咎到被审计单位身上 ，单纯强调被审计单位的“串通舞弊”

和审计的局限性 ，并不能证明你恪尽了应有的职业谨慎，相

反 ，只会给人造成 “理不直、气却壮”的狡辩印象。何况，人

民法院可以征询行业专家的意见 ，实施技术鉴定。倘若业内

专家形成共识 ，一致认为被审计单位的舞弊对于审计而言不

属于 “非不为也 ， 是不能也” 的 “高级” 造假， 那种 “被审

计管理层的舞弊是处心积虑的 ， 虽然我们履行了必要的程

序， 但是仍然无法发现” 的理由就显得十分苍白了。

审计报告与损失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吗？

侵权 ，是一 个古老的法律概念 ，可以追溯到2 500年前。

其意是指由于当事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 ，造成了对他人

的人身、财产或法律认可的权益的损害 ，由此需要承担补偿

他人损失的民事责任。显然， 这一定义的内容是很宽泛的 ，

换言之 ，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就会引发侵权民事责任。然

而 ，不是所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都是侵权行为。侵权的定

义并没有把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区别开来。尽管某些定义试

图使用排除违约行为的方法来解释侵权行为 ，但却无法掩盖

这样一个事实 ，即在某些情况下，违反契约义务是判定侵权

责任的基础。因此 ， 会计师事务所在抗辩中需要澄清：哪些

是侵权行为 ，哪些是违约行为？

如果会计师事务所被认为存在过错 ，那么，相关注册会

计师可以将抗辩集中在过失侵权的层面。所谓过失侵权是指

对履行法定的合理注意义务的一种违背行为 ，该行为导致了

对原告人的损害。也就是说， 过失侵权涉及的是一 种损害，

它是由于被告人未能履行法律所要求的适当的注意义务造成

的结果。通常被告人将对由于疏忽或过失造成的损害承担法

律责任，条件是其中存在着合理的因果关系。实施注意义务

的 “三段式” 如下 ：（1 ）被告人能够预见到其疏忽或过失行为

将伤害原告人；（2）在原告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着足够的密切

关系，使得实施注意义务具备了正当理由；（3）被认为在所有

的情况下实施注意义务都是正当的和合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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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引发过失侵权责任而言 ，仅表明相关注册会计师违背

注意义务是不够的 ， 还必须证明其结果已使原告人遭受损

失 ，并且是被告人违背注意义务的直接结果。换句话说 ，原

告人不仅必须证明被告人已经违反了其注意义务，而且还必

须证明他（她）由此遭受了损失。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该损失是

否是由被告人的行为引起的。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在被

告人的过失与原告人的损失之间的物质联系。这意味着不论被

告人在疏忽过失方面的情况如何 ， 如果其行为不是损失的原

因 ，那么他（她）将不被判定承担法律责任。而且，还存在着一

个因果关系之间的距离问题。如果因果关系之间的距离太遥

远，以致被告人不能预见其结果 ， 那么原告人恐怕很难胜诉。

对于经济损失，法院适用更严格的计量标准 ，因为损失

可能是范围广泛的 ，而且损失的因果关系及其距离在过失侵

权方面至关重要。

以科龙民事赔偿案为例 ，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就是一个

难点，目前有三个时点可供选择：一是 2004年8月 10日 ，香

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上海质疑顾雏军，第二天见报并引

起巨大争议；二是 2005年 5月 1 日 ，科龙公司宣布该公司被

证监会立案调查 ，证明市场传言科龙做假账问题的存在；三

是 2005年8月 2日 ，中国证监会公开表态顾雏军涉嫌证券违

法行为 ，使得虚假陈述问题得到进一步证实。虽然虚假陈述

揭露日最后需要法院认定，但是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，虚假

陈述揭露日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或播放的媒体上首

次被公开揭露之日 ， 所以 ，
“首次” 是十分重要的含义。同

时 ，还应当考虑到该日后是否引起股票价格和数量大幅变化

的因素。因此 ， 笔者认为 ，
“科龙案” 中 ， 2002年年报公布

日是虚假陈述实施日 ，2004年 8月 10日是虚假陈述揭露日 ，

这一点很像银广夏案和郑百文案，前者由《财经》杂志首先

撰文揭露 ，后者源于新华社记者的文章 ，然后成为民事赔偿

案中法律上的虚假陈述揭露日。

存在减责与免责事由吗？

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归集免责事由，作为抗辩的依据：审

计报告已对重要事项做出了真实、完整的表述；已经严格遵

守执业准则并保持了必要的职业谨慎，但仍然无法发现被审

计单位的管理舞弊；已在相关报告中指出被审计单位的舞弊

迹象 ，但被审计单位未采取补救措施；原告单位明知审计意

见不恰当 ， 仍然恶意使用；等等。

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归集减责事由 ，作为抗辩的依据：被

审计单位故意提供有虚假的会计资料并实质性地干扰、妨碍

审计工作；与被审计单位进行交易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

组织不合理地信赖并使用报告；原告单位索赔所依据的合同

无效；等等。

鉴于会计师事务所民事侵权赔偿案责任确定的特点 ，笔

者提出如下建议 ：

在区分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的同

时，应当明确会计师事务所在民事赔偿案件中最高赔付比例

和赔付责任（共同责任、 连带责任、 补充责任及一般责任

等）。笔者认为 ，会计师事务所的赔付责任应当是比例责任。

由于审计责任只是会计责任的补充，会计责任在先 ，审计责

任居后 ，因此 ，应明确规定起诉会计师事务所的自然人 、 法

人或其他经济组织，必须将被审计单位以及其他信息披露机

构连带起诉 ， 以防止会计责任方故意转嫁法律责任。

考虑到审理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行为的难度和专业性 ，应

当提高相关法院审理的专业化程度。法院对中介机构的法律

责任进行审理时，应实施专门的司法鉴定。司法鉴定委员会

成员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，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及有关专家学

者参加， 必要时可邀请被鉴定单位的市场竞争者代表参加。

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， 应当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》

确定责任的范围 ；实施专家陪审员制度 ，以提高审判的公信

力 、专业性和公正性；允许原、被告双方提供专家证人发表

专业意见 ，也允许原、被告双方当庭对司法鉴定的结论对鉴

定人进行质证。

抗辩 ， 是会计师事务所身陷 “ 官司” 时的权利 ， 也是一

门融法律、 会计、 审计、 逻辑等学科的艺术。学会抗辩 ， 是

为了不辩 ，正像 “武” 的笔画是 “ 止戈”
，自有深意存焉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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